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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江北区科学技术局文件 
 

 
北区科技〔2020〕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宁波市江北区科学技术局 

关于印发《江北区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

认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街道办事处、慈城镇人民政府，工业区管委会、高新园区管委

会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江北区企业工程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宁波市江北区科学技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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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北区企业工程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，提高企

业技术创新能力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，促进企业转型发展，依据

相关产业政策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中心名称应规范使用，我区统一采用“江北区＋依

托企业简称＋核心研发方向＋工程技术中心”形式。区科技局负

责江北区中心的认定和日常管理工作。认定中坚持自愿申报，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中心的申报条件 

第三条  申报江北区企业工程技术中心的主体为在江北区

区域内注册的法人单位。 

第四条  申请认定区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的应具备以下条

件： 

（一）企业持续开展研发创新活动，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

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3%。 

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必须单列，归集范围应参照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标准执行，主要包括：①人员人工、②直接投入、③折旧费

用与长期待摊费用、④设计费用、⑤装备调试费、⑥无形资产摊

销、⑦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、⑧其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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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技术人才队伍，从事研发和

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不少于 5 人，或者占上年度月平均

职工人数的 10%以上。 

（三）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，高度重视专利等知识

产权的申报保护工作，近 3 年在其主要产品技术领域至少拥有 1

项发明专利，或者 2 项实用新型专利（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

图设计权）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；或主持（参与）行业（国家、

国际）标准的制（修）订；相关知识产权由企业通过自主研发、

受让、受赠、并购等方式获得。 

（四）企业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工作，能为中心建设提供相

对独立的研发用房和与中心规模相适应的用房面积；并配备有先

进的研究开发仪器设备和相应的试验条件、检测分析手段。 

（五）企业财务制度健全，建立了规范的研究开发管理制度

和研发人员的绩效考核奖励制度；中心内部应有合理的组织机

构，健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，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。 

第三章  中心的认定程序 

第五条  申报江北区企业工程技术中心认定的基本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请单位填写《江北区企业工程技术中心认定申请表》

一式四份，并经归口管理部门初审盖章后上报区科技局。 

（二）区科技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对初审通过的企

业，由科技局牵头，组成专家认定小组进行实地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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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据实地审查结果，择优认定为区级企业工程技术中

心，并由江北区科技局发文公布。 

第四章  管 理 

第六条  中心运行期间存在有下述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其资

格。 

（一）在申请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认定资格的； 

（二）因技术原因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的； 

（三）有严重环境污染事故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； 

（四）依托企业主体消失或者主营业务范围发生重大变化

的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颁布的《江北区企业

工程技术中心及设计创新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北区科技〔2017〕

2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人大办、区政府办。 

宁波市江北区科学技术局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30日印发 

 


